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調 查 報 告  

壹、案  由：據訴，內政部營建署101年4月17日營署建管

字第1010018351號函釋意旨，將主管建築機

關應負責之容積率審查責任轉嫁由建築師或

技師設計簽證負責，嚴重曲解法令，涉有行

政違失等情乙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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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調查意見： 

本案係陳訴人陳訴，內政部營建署民國(下略)101

年4月17日營署建管字第1010018351號函：「……有關容

積率規定，係屬第19項區域計畫或都市計畫土地使用管

制規定，得由主管建築機關會同當地土地使用主管機關

依區域計畫及都市計畫有關法令規定審查；惟容積率之

計算，應依建築技術規則有關條文規定計算檢討，係屬

技術部分，應由建築師設計簽證負責。」將主管建築機

關應負責之容積率審查責任轉嫁由建築師或技師設計簽

證負責，明顯惡意曲解法令，涉有行政違失等情。案經

本院調查竣事，爰臚列調查意見如下： 

一、建築法業要求建造執照審查人員具備一定之能力與資

格，是故，主管建築機關對於「建造執照及雜項執照

規定項目審查表」規定之審查項目，實不應僅止於形

式上審查其結果數值；又，「建造執照及雜項執照規

定項目審查表」亦不宜僅以『區域計畫及都市計畫之

指導或特別規定』乙項統括所有有關區域計畫及都市

計畫之各種法令規範。 

(一)按建築法第34條(73年11月7日總統令修正公布)第1

項前段規定：「直轄市、縣(市)(局)主管建築機關

審查或鑑定建築物工程圖樣及說明書，應就規定項

目為之，其餘項目由建築師或建築師及專業工業技

師依本法規定簽證負責。」其立法理由係：「明定

執照之審查，主管建築機關就規定項目為之，其餘

項目由建築師就其專業技能方面負完全責任，主管

建築機關則處於監督管理地位，以明確劃分權責。

」內政部遂依前開規定，以87年7月24日台內營字第

8772345號函訂定發布建造執照及雜項執照規定項

目審查及簽證項目抽查作業要點，該要點第3點訂有

「建造執照及雜項執照規定項目審查表」明列應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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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管建築機關審查之「規定項目」；嗣內政部以88

年7月1日台內營字第8873613號函修正前開要點第3

點之附表，並說明略以：「建築法第34條第1項前段

……73年11月7日修正上開條文時立法意旨即在於

：基於行政與技術分立的原則，建管人員就建造執

照工程圖樣及說明書規定項目予以審查，其餘項目

由建築師或專業技師就其專業技能方面負完全責任

，主管建築機關則處於監督管理之地位，以明確劃

分權責。……為釐清審查與查核責任，並修正『建

造執照及雜項執照規定項目審查及簽證項目抽查作

業要點』第3點之附表一『建造執照及雜項執照查核

審查表』，第1項至第13項為查核項目，主管建築

機關僅就申請書件有無檢附予以查核，第14項至第

20項為行政審查項目，主管建築機關應依有關法令

規定審查；技術部分則由建築師或技師設計簽證負

責……」、「建管人員僅就行政審查項目予以審查

，無須審查簽證項目……。」至現行「建造執照及

雜項執照規定項目審查表」（內政部98年12月28日

台內營字第0980811615號函修正)，仍區分為「查核

項目」與「審查項目」，除項目次序略有更動外，

尚無太大變革。以上合先敍明。 

(二)次按建築法第34條第2項規定：「前項規定項目之審

查或鑑定人員以大、專有關系、科畢業或高等考詴

或相當於高等考詴以上之特種考詴相關類科考詴及

格，經依法任用，並具有三年以上工程經驗者為限

。」另按現行「建造執照及雜項執照規定項目審查

表」規定，主管建築機關之審查項目(詳下表)，主

要為「土地使用管制」部分，係就第14項至第20項

「符合」或「不符」規定而為審查。揆諸此7項「審

查項目」，除『19.區域計畫及都市計畫之指導或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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別規定』外，其餘6項僅須就相關文件審查確認其是

否符合規定；至於『19.區域計畫及都市計畫之指導

或特別規定』，據內政部函復，主管建築機關應就

土地使用分區、建蔽率、容積率、禁限建規定及區

域計畫或都市計畫特殊管制事項等，予以審查。 

審 查 項 目 
審查結果 

符合 不符 備註 

土
地
使
用
管
制 

14.農業區內申請建築時其申請人身分符合規定    

15.非都市土地申請建築時其申請人身分、土地編定及地目符合規定    

16.套繪圖查核結果基地無違反規定重複建築使用    

17.基地符合畸零地使用規則之規定    

18.基地符合禁限建規定    

19.區域計畫及都市計畫之指導或特別規定    

20.建築物用途    

(三)次查，本院諮詢委員指出： 

１、審查表第14至20項是審查「符合」、「不符合」，

也只是形式看一下，跟「有」、「沒有」差不多，

打勾一下就是了，建築法的審查機制形同全盤崩

潰。建築法規定審查建築執照的人員要有3年工作

經驗、高考及格、大專以上學歷，還有預審制度，

要審查人員具備有能力與資格。但現在只要看

「有」、「沒有」就OK了，只要高中畢業就可以

審查。造成這種原因，第一是建造執照的審查期

限過短，建築法第33條規定發照期間10天，複雜

的30天，太短了，實務上如果做實質審查根本做

不到，帄均大概要100天以上。第二是複雜度，包

括圖說與說明書都很複雜，要重算一遍，不見得

就會正確，這是技術上的困難。 

２、建管機關真正要審查的是第14項至第19項，全部

只有6項而已，但也沒有進行實質審查，這是法條

上沒規定清楚的。「執照」是國家危險預防最重

要的機制，應要控制它不要產生計算錯誤、產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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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築物的危險，或增加它法令規定外的利益，所

以行政機關不能完全不負實質審查責任。 

３、審查項目第19點『區域計畫及都市計畫指導或特

別規定』係概括性規定，除都市計畫法及其相關

法令規定外，其涵蓋之內容一般為：建築線指示

圖上所註記事項，土地使用分區管制規定附條件

允許使用項目規定，應經都市計畫審議之規定，

山坡地建築管理辦法適用地區，山坡地開發要點

地區，應送水土保持審查案件，航高管制地區，

軍事禁限建地區，古蹟、歷史建築、保存區及相

鄰地區之限制等規定，此固屬地方主管機關都

計、都發上之特殊規定事項，但除非經公布，設

計建築師亦不可不知。 

４、「容積率」為有實際數之規定，但因涉及變化無

限的設計及計算，故究屬行政或技術範圍難以界

分，在行政審查上，應無需加以重複核算，但若

屬有特殊條件得以放寬容積之獎勵規定者，即有

行政上加以審核之必要。 

５、建築法73年修正時，台灣經濟正起飛階段，建造

執照數量龐大，行政機關的人員不像現在的素

質，以當時的時空背景，技術、行政分立可能有

它的正當性。……現在時空背景不一樣了。921

大地震後大家知道建管執照審查的重要，這種氛

圍下，再要放寬更多的行政事項給技術面來處

理，人民恐怕是不會接受的。 

(四)再查，上開『區域計畫及都市計畫之指導或特別規

定』，單就「都市計畫」部分而言，實則涵括現行

法令對於都市土地開發強度之各種規範，包括： 

１、都市計畫法相關規定(例如：土地使用分區管制、

土地及建築物之使用、基地面積或基地內應保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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空地之比率、容積率、基地內前後側院之深度及

寬度、停車場及建築物之高度，以及有關交通、

景觀或防火等事項)、都市計畫法臺灣省施行細則

相關規定(例如：各使用分區之建蔽率、各使用分

區或用地之容積率、都市計畫書土地使用分區管

制要點內容)、都市計畫法高雄市施行細則相關規

定(例如：各使用分區或用地之建蔽率、容積率、

高度或樓層限制；土地及建築物之使用、基地面

積或基地內應保留空地之比率、容積率、基地內

前後側院之深度、寬度、停車場及建築物之高度，

及有關交通、景觀、防火等事項)、臺北市都市計

畫施行自治條例相關規定(例如：土地及建築物之

使用，基地面積或基地內應保留空地之比率、容

積率、基地內前後側院之深度及寬度、停車場及

建築物之高度，及有關交通、景觀、防火等事項)、

臺北市土地使用分區管制自治條例相關規定(例

如：住宅區、商業區、工業區、公共設施用地等

之建蔽率及容積率)；及相關都市計畫書圖對於土

地使用分區管制之表明事項等等。 

２、各種容積獎勵(都市更新建築容積獎勵辦法、大眾

捷運系統土地開發辦法、臺北市土地使用分區管

制自治條例第11章綜合設計放寬規定與容積獎勵

規定)、容積移轉(都市計畫容積移轉實施辦法、

古蹟土地容積移轉辦法)及免計容積(建築技術規

則建築設計施工編不計入樓地板面積部分)等等。 

爰此，建築師及專業技師對於上開法令規定固

不可不知，且須依相關法令規定檢討計算其設計圖

說，臚列於「面積計算表」等書圖文件中，並簽證

負責；主管建築機關則須(或會同土地使用主管機

關)審查該檢討計算結果是否符合區域計畫及都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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計畫有關法令規定。 

(五)惟查，有關都市土地開發強度各種規範之檢討，均

有一定之計算方式(公式)，主管建築機關若無審查

該等計算方式之正確性，如何確認其計算結果符合

法令規定？是故，地方主管建築機關審查有關容積

、容積率等都市土地開發強度規範是否符合規定，

雖無重新核算之必要，亦不應僅止於審查其結果數

值，尚應查核其計算方式是否確實符合法令規定意

旨，俾免產生建築物的危險，或增加法令規定外的

利益，且於審查過程中如對設計建築師所臚列之計

算方式有所質疑，亦得以及時函請中央主管建築機

關(內政部)釋示，俾免日後爭議。另「建造執照及

雜項執照規定項目審查表」對於有關都市土地開發

強度此等繁雜的法令規定，竟以『區域計畫及都市

計畫之指導或特別規定』乙項統括之，主管建築機

關僅就此單一項目審查，亦難免有疏漏之虞。 

(六)綜上，誠如本院諮詢委員指出：「『執照』是國家

危險預防最重要的機制，應要控制它不要產生計算

錯誤、產生建築物的危險，或增加它法令規定外的

利益，所以行政機關不能完全不負實質審查責任。

」建築法第34條第2項既規定建造執照審查人員應具

備一定之能力與資格，則主管建築機關對於「建造

執照及雜項執照規定項目審查表」規定之審查項目

，實不應僅止於形式上審查其結果數值；又，「建

造執照及雜項執照規定項目審查表」亦不宜僅以『

區域計畫及都市計畫之指導或特別規定』乙項統括

所有有關區域計畫及都市計畫之各種法令規範。 

二、建築技術規則原係規範建築設計上「技術」相關事項

，惟該規則建築設計施工編第9章「容積設計」，竟補

充規定「都市計畫法令或都市計畫書圖」未盡事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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且「免計容積」實質上減少容積樓地板面積之計算數

值(導致實際容積增加)，涉及土地使用強度，亦屬都

市計畫事項，卻見諸於建築技術規則中，肇致「技術

」及「行政」範圍難以界分，實有未妥。 

(一)內政部(營建署)一再函復說明：「有關容積率規定

，係屬區域計畫或都市計畫土地使用管制事項，應

由主管建築機關會同當地土地使用主管機關依區域

計畫及都市計畫有關法令規定審查；惟容積率之計

算，應依建築技術規則有關條文規定計算檢討，係

屬技術部分，應由建築師設計簽證負責。」經查，

有關「建造執照及雜項執照規定項目審查表」第19

項『區域計畫及都市計畫之指導或特別規定』，實

務上，除區域計畫法及都市計畫法相關規定外，建

築物可建容積上限，尚需按建築技術規則建築設計

施工編第162條規定，扣除該條文所稱得「不計入」

之面積(即「免計容積」)，並以此檢討計算是否符

合法定容積率之規定。 

(二)次按建築技術規則建築設計施工編第9章「容積設

計」第160條規定：「實施容積管制地區之建築設

計，除都市計畫法令或都市計畫書圖另有規定外，

依本章規定。」第161條規定：「本規則所稱容積

率，指基地內建築物之容積總樓地板面積與基地面

積之比……。」「前項所稱容積總樓地板面積，指

建築物除依本編第五十五條、第一百六十二條、第

一百八十一條、第三百條及其他法令規定，不計入

樓地板面積部分外，其餘各層樓地板面積之總和。

」及第162條規定：「前條容積總樓地板面積依本

編第一條第五款、第七款及下列規定計算之……。

」另同編第1條第3款規定：「建築面積：建築物外

牆中心線或其代替柱中心線以內之最大水帄投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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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積。但電業單位規定之配電設備及其防護設施、

地下層突出基地地面未超過一點二公尺或遮陽板

有二分之一以上為透空，且其深度在二點零公尺以

下者，不計入建築面積；陽臺、屋簷及建築物出入

口雨遮突出建築物外牆中心線或其代替柱中心線

超過二點零公尺，或雨遮、花臺突出超過一點零公

尺者，應自其外緣分別扣除二點零公尺或一點零公

尺作為中心線；每層陽臺面積之和，以不超過建築

面積八分之一為限，其未達八帄方公尺者，得建築

八帄方公尺。」第5款規定：「樓地板面積：建築

物各層樓地板或其一部分，在該區劃中心線以內之

水帄投影面積。但不包括第三款不計入建築面積之

部分。」及第7款規定：「總樓地板面積：建築物

各層包括地下層、屋頂突出物及夾層等樓地板面積

之總和。」是故，本院諮詢委員指出：「『容積率

』為有實際數之規定，但因涉及變化無限的設計及

計算，故究屬行政或技術範圍難以界分……。」 

(三)綜上，建築技術規則原係規範建築設計上「技術」

相關事項，涉及建築技術規則之規定者，應由建築

師或建築師及專業工業技師簽證負責，本無疑義；

惟建築技術規則建築設計施工編第9章「容積設計」

，竟補充規定「都市計畫法令或都市計畫書圖」未

盡事項，且「免計容積」實質上減少容積樓地板面

積之計算數值(導致實際容積增加)，涉及土地使用

強度，亦屬都市計畫事項，卻見諸於建築技術規則

中，肇致「技術」及「行政」範圍難以界分，實有

未妥。 

三、揆諸建築法第34條及相關法令規定，內政部營建署101

年4月17日營署建管字第1010018351號函，文字上縱略

有瑕疵，亦尚難認有曲解違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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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高雄高等行政法院因受理100年度訴字第00435號原

告天悅大酒店股份有限公司與被告高雄市政府工務

局間建築執照事件，以101年3月22日高行瓊紀信10

0訴00435號字第1010001493號函詢內政部營建署(

下稱營建署)略以：「依建築法第34條第1項規定…

…，申請建造執照，何者應由主管建築機關審查，

何者由建築師簽證負責？依據為何？又有關容積率

之審查責任係主管建築機關或建築師？請提供相關

資料憑參。」營建署則以101年4月17日營署建管字

第1010018351號函復高雄高等行政法院略以：「查

建造執照及雜項執照規定項目審查及簽證項目抽查

作業要點第3點規定……附表一中第1至13項為查核

項目，主管建築機關僅就申請書件有無檢附予以查

核，第14至20項為行政審查項目，主管建築機關應

依有關法令規定審查；技術部分應由建築師或專業

工業技師設計簽證負責。」「另前開附表一審查項

目19為『區域計畫及都市計畫之指導或特別規定』

。有關容積率規定，係屬區域計畫或都市計畫土地

使用管制事項，得由主管建築機關會同當地土地使

用主管機關依區域計畫及都市計畫有關法令規定

審查；惟容積率之計算，應依建築技術規則有關條

文規定計算檢討，係屬技術部分，應由建築師設計

簽證負責。」 

(二)據內政部(營建署)函復，有關容積率部分，應由主

管建築機關審查或由建築師或專業技師簽證負責之

項目、內容及相關圖說，其區分略如下表： 

有關容積
率部分 

主管建築機關審查之 
項目、內容及相關圖說 

建築師或專業技師簽證負責之 
項目、內容及相關圖說 

法令規定 區域計畫法或都市計畫法有
關容積率之規定 

建築技術規則建築設計施工編第
1條、第162條等有關建築面積、
容積及總樓地板面積之計算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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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容 容積率設計值(即容積率之
計算結果)是否符合法令規
定 

各相關工程圖樣及說明書與容積
率有關之建築面積、容積總樓地
板面積之規劃、繪製、面積計算
檢討方式並簽證。 

相關圖說 1.建造執照申請書。 
2.相關圖說，以臺北市及高
雄市為例：依臺北市建築
管理自治條例第8條第1項
第l款第3目及高雄市建築
管理自治條例第17條第1
項第l款第2目規定之面積
計算表審查其容積率設計
值符合法令規定。 

1.建造執照申請書。 
2.相關圖說，以臺北市及高雄市
為例：依臺北市建築管理自治
條例第8條第1項第1款第3目規
定之圖樣；高雄市建築管理自
治條例第17條第1項第1款第2
目及第3目規定之面積計算表
、各層帄面圖及屋頂帄面圖等 

(三)經查，臺北市政府、新北市政府及高雄市政府對於

建造執照審查之執行情形摘略如下： 

１、臺北市建造執照及雜項執照之審查，均依內政部

公告之「建造執照及雜項執照查核審查表」規定

項目審核。其有關建蔽率及容積率之檢討，屬建

築師應依建築技術規則規定檢討計算簽證之項

目，係依據內政部88年7月1日台內營字第8873613

號函釋執行原則辦理。另依建築法第30條及臺北

市建築管理自治條例第8條，起造人申請建造執照

或雜項執照時應具備之工程圖樣及說明書，若屬

建築技術規則建築設計施工編第9章第162條檢討

項目，均由建築師或專業技師簽證負責。 

２、新北市政府對於現行附表一第1項至13項，該府工

務局僅就與申請基地相關之申請書件有無檢附予

以查核，第14項至第20項依有關法令規定會辦相

關主管機關意見後辦理行政審查。另按建築技術

規則建築設計施工編第160條：「實施容積管制地

區之建築設計，除都市計畫法令或都市計畫書圖

另有規定外，依本章規定。」及第161條第1項：

「本規則所稱容積率，指基地內建築物之容積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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樓地板面積與基地面積之比。基地面積之計算包

括法定騎樓面積。」故有關容積率之檢討內容及

圖說皆標示於應檢附之工程圖樣中，係屬技術部

分，應由建築師設計簽證負責。 

３、高雄市政府則以建蔽率及容積率係由區域計畫法

或都市計畫法所明定，主管建築機關應依有關法

令規定審查其結果是否符合規定，惟其計算方式

為建築技術規則之規定，是建築師設計圖說有關

屬建蔽率及容積率之計算方式為建築師簽證範

疇，相關規定至臻明確。故該府工務局係審查容

積或容積率值是否符合區域計畫法或都市計畫法

規定，至計算方式涉及技術部分，則由建築師簽

證負責。 

(四)另查，本院諮詢委員指出：「有關容積率的問題，

……可能因為建築物造型變化多計算很繁複……；

所以，『計算』就是技術的部分，是由建築師來算

，至於計算的『結果數據』是否符合規定，則由建

管人員來審查。」爰此，內政部為簡化建築管理行

政流程、提高建管行政效率，以88年7月1日台內營

字第8873613號函修正建造執照及雜項執照規定項

目審查及簽證項目抽查作業要點第3點之「建造執照

及雜項執照查核審查表」，並說明係「基於行政與

技術分立的原則，建管人員就建造執照工程圖樣及

說明書規定項目予以審查，其餘項目由建築師或專

業技師就其專業技能方面負完全責任，主管建築機

關則處於監督管理之地位，以明確劃分權責」。是

故，建築師或專業技師依據建築技術規則相關規定

檢討計算建築物之建築面積、容積及總樓地板面積

等，並簽證負責；主管建築機關則依有關法令規定

審查該檢討計算結果是否符合法令規定，尚符建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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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第34條第1項「執照之審查，主管建築機關就規定

項目為之，其餘項目由建築師就其專業技能方面負

完全責任」之立法意旨。 

(五)綜上，營建署101年4月17日營署建管字第10100183

51號函所稱「有關容積率規定，係屬區域計畫或都

市計畫土地使用管制事項，得由主管建築機關會同

當地土地使用主管機關依區域計畫及都市計畫有關

法令規定審查；惟容積率之計算，應依建築技術規

則有關條文規定計算檢討，係屬技術部分，應由建

築師設計簽證負責。」其中「『得』由主管建築機

關……審查」，依建築法暨相關規定，本係「『應

』由主管建築機關……審查」，其或屬文字上之誤

植，尚不致影響「建造執照及雜項執照查核審查表

」中主管建築機關『應』審查項目，縱有瑕疵，亦

尚難認有曲解違誤。 

                                    

                                   調查委員：劉玉山 


